
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取得專業證（執）照獎勵準則 

11000-055 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突顯技職教育特色，鼓勵專任教師

增進專業能力，提昇教學品質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取得專業證

（執）照獎勵準則（以下簡稱本準則），以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（執）

照。 

第 2 條 本準則對象係指專任教師、專案教師及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

條之一之助教。取得下列證照，得申請獎勵金。 

一、教育部公告之年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認證或

認可之證照。 

二、各系（科）、院教評會會議訂定通過之專業證照或國際性專業證

照。教師取得之結業證書，若該結業證書視同證照資格或等同具

執業證明，則可視為證照。 

第 3 條 本準則所稱之證照、專業執照或結業證書以各級政府機關及立案之法

人團體所發之證照為主；私人機構所發者，不予採計。 

第 4 條 獎勵金申請，若一人具多張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或專業證照，獎勵最

多以五張為限（舊照換新照則不在獎勵範圍）。 

第 5 條 教師取得專業證（執）照分類與分級之獎勵金額明細表如附表。 

第 6 條 獎勵件數須視當年度獎勵金總額度而定，以獎勵教師個人第一張證照

為優先、第二張次之，每年度以獎勵一張證照為原則。 

第 7 條 當年度如因獎勵金經費不足，各獎勵金發給以政府機關部門所發證照

為優先考量。 

第 8 條 申請獎勵金須檢具本校「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（執）照申請表」與考

試及格證書或專業證照影本一份，以 A4格式呈現。 

第 9 條 本獎勵金申請時間為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。 

第 10 條 本獎勵金之核發採追認補助方式辦理。 

第 11 條 本準則經校教評會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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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教師取得專業證（執）照分類與分級之獎勵金額明細表 

分類項目 獎勵金額 
一、 考試院專

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

高考、普

考。 

高考：8,000 元 

普考：5,000 元 

二、 勞動部技

術士專業

證（執）照

甲級、乙

級、丙級。 

甲級：8,000 元 

乙級：5,000 元 

丙級：1,000 元 

三、 教育部公

告之年度

各中央目

的事業主

管機關核

發、委託、

依法認證

或認可之

證照。 

甲級/高級（高階）/Level3/國家級：8,000 元 

乙級/中級（中階）/Level2：5,000 元 

丙級/初級（初階）/Level1/不分級：1,000 元 

四、 各系（科）、

院教評會

會議訂定

通過之專

業證照、國

際性專業

證照或結

業證書。 

專業級以上/甲級/高級（高階）/A 級/Level3/國際級：8,000 元 

標準級/乙級/中級（中階）/B 級/Level2：5,000 元 

普通級/丙級/初級（初階）/C 級/Level1/不分級：1,000 元 

 


